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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管理，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维护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住建部、财政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和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简称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
第三条 商品住宅的业主应当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将首期维修资金存入维修资金专户。维修资金专户由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在委托的专户管理银行开设。
第四条 为保证商品住宅项目维修资金应交尽交，商品住宅项目在取得商品房（预售）销售许可证后，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以下环节要求房屋买受人到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委托的专户管理银行交存首期维修资金。
（一）房屋买受人在进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时，开发建设单位应当提示房屋买受人交存首期维修资金。
（二）商品住宅项目交付使用时，房屋买受人未交存首期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应当要求其交存首期维修资金。未按规定交存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房屋买受人。
（三）房屋买受人已经办理房屋交付使用手续，未交存首期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在向房屋买受人出具不动产登记相关手续时，应当要求房屋买受人交存首期维修资金。
第五条 开发建设单位不进行销售的房屋，由开发建设单位作为业主交存首期维修资金。
第六条 开发建设单位无偿交于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管理使用的社区办公活动用房，首期维修资金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交存。
第七条 住宅小区内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非人防工程车位、车库、设备间、工具间、仓房等地下产品，由其产权人交存首期维修资金。其中已销售的地下产品，由买受人交存；开发建设单位自持的地下产品，由开发建设单位交存。依法配建的防空地下室设置地下产品的，本着“谁投资、谁受益、谁经营、谁维护”的原则，由经营人交存。 　
第八条 首期维修资金交存标准。2013年12月31日以前开工建设的住宅项目，商品住宅多层25元/平方米，高层、别墅住宅30元/平方米，非住宅参照上述标准上浮20%。2014年1月1日以后开工建设的住宅项目，未配备电梯的住宅50元/平方米，配备电梯的住宅70元/平方米，住宅小区内经营性用房70元/平方米，住宅小区内非住宅项目（经营性用房除外）40元/平方米。
第九条 维修资金管理部门要制作维修资金交存明白卡，对维修资金相关政策、交存标准、交存网点、业务电话、投诉电话、需要材料等内容实行一次性告知维修资金交存人。
第十条 业主分户账面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维修资金交存数额的百分之三十时，业主应当续交维修资金。成立业主大会的，续交的具体方案由业主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拟定，提交业主大会讨论通过后组织实施。未成立业主大会的，续交后的维修资金分户账面余额不得低于首期交存数额。
维修资金管理部门要充分依托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做好业主在维修资金续筹等方面的管理和宣传引导工作。开发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要配合做好房屋信息、业主信息核实等工作。
第十一条 各旗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在制定当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年度计划、项目实施方案时，应充分考虑老旧小区维修资金续筹内容，建立老旧小区管理长效机制，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